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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GS—2020—53

珠文广旅体字〔2020〕36 号

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《珠海市
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

建设方向）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、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，市直各单位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《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

方向）实施细则》现予以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0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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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
建设方向）实施细则

一、资金的资助范围

开展全市性公共文化活动、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、购买

公共文化服务产品、推动群众文艺作品创作；补贴公共文化场

馆免费开放、文化志愿者服务；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；

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理论研究、公共文化服务宣传；开展图书馆、

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，包括完善硬件设备设施建设、活动阵地

和品牌建设、馆办文艺团队建设以及绩效考核等；开展公共文

化服务领域内的对外合作和交流；建设文化指导员队伍、发展

公共文化服务类协会和群众文艺团体、社团建设；奖励获得国

家、省级赛事奖项的项目及个人；完成国家、省文化部门及市

委市政府提出的其他公共文化工作。

二、资金资助方式及标准

（一）补贴：根据项目的自有资金情况、预期社会效益以

及收入预算等决定补贴金额。

1.基层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补贴。原则上用于镇街级以

下（含镇街级）公共文化设施，每个基层公共文化场馆原则上

补贴不超过 5 万元，西部地区可适当提高标准，提高浮动在 30%

以内（含 30%）。该资金可用于组织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，举办

公益性讲座和展览宣传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、公共电子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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览室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，零星业务设备更新等。在上一年度

资金绩效考核过程中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基层公共文化场馆

当年原则上不予以补贴。

2.阵地建设补贴。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基础打造特

色公共文化服务阵地，如市级群众文化试排试演基地等，根据

实际规模和运行状况酌情补贴，原则上不超过 10万元。

3.活动品牌补贴。支持打造区域公共文化品牌，包括打造

群众文化活动品牌、文化志愿者服务品牌等，对有特色和有影

响力、深受群众欢迎和认可、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品牌活动，根

据活动规模酌情补贴，原则上不超过 10 万元。

其他补贴项目根据项目申报预算及预期效果确定金额。

（二）奖励：奖励为事后一次性兑现，原则上奖励上年度

优秀项目。

1.群众文艺原创获奖作品奖励。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织

评审的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得奖项的作品，原则上每个奖励

不超过 9 万元；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评审的群众文艺作品评

选中，获一等奖的作品原则上每个奖励不超过 9 万元,获二等奖

的作品原则上每个奖励不超过 6 万元，获三等奖的作品原则上

每个奖励不超过 3万元。

2.群众文化赛事获奖节目奖励。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织

开展的群众文化赛事活动中获奖的节目和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组

织开展的群众文化赛事活动中获金奖（一等奖）的节目，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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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目原则上每个奖励不超过 8 万元，个人节目原则上每个奖励

不超过 4万元。

3.具体奖励额度根据当年资金总体预算进行调整。

（三）自主采购: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市公共文化服

务体系建设工作实际需求制定采购计划。

三、申报及申报时点

（一）资金采取申报核准制。

补贴申报单位包括各区文化部门和市级公共文化事业单

位。区级及以下单位申报时由区级文化部门牵头收集整理申报

材料并初审后，上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。凡越级上报或单

方面上报的均不予受理。市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可以直接向市

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申报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必须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项目名称及项目负责人；

2.项目的管理制度、责任分工；

3.项目申报总费用、年度计划；

4.项目支出的明细预算、编制预算的依据或理由；

5.项目的绩效目标；

6.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（三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专家对当年补贴项目申

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提出资金分配方案，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批通

过后，报市财政局下达。区级财政部门收到市财政部门下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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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后，及时将经费拨付用款单位。

（四）用专项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

有关规定，纳入单位的固定资产账户进行核算和管理。

（五）纳入政府采购的项目应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四、过程管理

（一）项目单位在获准立项后应按项目任务清单规定的任

务和进度，每季度根据项目开展情况、阶段性成果和经费使用

情况，填写《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年度资助项目进展

季度报告表》。

（二）通过项目现场监督、实地抽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效

果和管理水平进行动态监管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应在项目结束后 30 日内完成结项工作，填

写《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年度资助项目结项报告书》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暂停审批

新项目、停止拨款、收回专项经费的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

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：

1.虚报项目或其他配套条件骗取专项经费的；

2.擅自变更项目内容的；

3.截留、挪用和挤占专项资金的；

4.因管理不善，在实施过程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；

5.不具备项目实施条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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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抵制检查、审计工作或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；

7.绩效评价不合格的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。

五、项目验收

（一）验收主体。

项目单位负责项目验收。区级及以下单位项目验收材料报

区级文化主管部门报备；市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验收材料报市

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报备。

（二）验收方式。

1.材料验收。项目单位完成项目后，根据货物类、服务类、

工程类填写《项目验收佐证材料清单》（详见附表）。

2.实地考察。项目单位上级或同级有关部门对服务类、工

程类等项目进行实地考察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。

项目单位实施项目后，按照财政部门资金绩效评工作要求，

进行项目资金绩效自评。区级及以下单位项目资金绩效材料报

区级文化主管部门，区级文化主管部门做好资金绩效工作，向

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交《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》及相关佐证

材料。

六、附则

本实施细则由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。本实施

细则自 2020 年 11 月 12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8 月 28 日。

如有关实施细则规定发生变化，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评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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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司法局。

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 2020年10月12日印发


